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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1551.htm 【重点法条】 第九十三

条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

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

用。 【相关法条】 《民通意见》第132条。 【意思分解】 1

无因管理之债同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性质是相同的，都是法

定之债。无因管理是无因管理之债的发生原因。 2无因管理

的构成要件 (1)为他人管理事务 事务是指有关人们生活利益的

一切事项。但下列事项不在此列：①违法事项；②不发生债

的关系的事项，如纯粹宗教的、道德的和公益性质的事项；

③依法必须由本人授权才能办理的事项；④须由本人办理的

事项；⑤不作为事项。 同时，事务是指他人的事务，故将自

己事务误当作他人事务而管理，不构成无因管理。 (2)有为他

人谋利益的意思。 (3)没有约定或法定义务。 3无因管理的效

力 (1)管理人的义务：①适当管理义务；②通知义务；③报告

义务。 (2)本人的义务：①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支付的必要

费用及其利息；②清偿管理人为本人负担的必要债务；③赔

偿管理人因管理事务而遭受的损失。 【不要混淆】 1无因管

理的法律性质，就本人债务产生而言，为事件；就管理人债

权产生而言，为事实行为。 2管理人管理事务违反本人的意

思，但管理事务的结果有利于本人，则本人应就实际所得的

部分利益偿还管理人支付的必要费用，而不以管理人所实际

支付的费用为标准。但是，如果管理人所管理的事务属于为

本人尽公益的义务或履行法定义务时，如代缴税费、抚养费



等，则本人仍应负全部偿还管理费用的义务。 【重点法条】 

第九十八条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第九十九条 公民享有姓名

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

干涉、盗用、假冒。 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

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

自己的名称。 第一百条 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

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第一百零一条 公民、法人

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

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第一百零二条 公民、法人

享有荣誉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 第一百

零三条 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

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第一百零四条 婚姻、家庭、老人、母亲

和儿童受法律保护。 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

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

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

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第一百二十条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

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

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相关法条】 《民通意见》

第139～141、149～150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